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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
试点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激发

市场主体活力，提升测绘服务效能，加快建设项目落地实施，根

据国务院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

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改革的精神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测绘法》《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》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

管理办法》《北京市测绘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

性文件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“多测合一”，是指按照“一次委

托、联合测绘、成果共享”原则，将测绘时间相近、内容相似的

多个测绘事项，整合为一个测绘事项，实现同一标的物测绘成果

只提交一次，供相关主管部门共享使用。

第三条 实施范围包括社会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交通基础

设施场站工程中竣工验收、不动产登记阶段涉及的测绘事项。

第四条 2021 年 10 月底前在朝阳区、海淀区选择典型案例



—2—

进行试点，12 月底前进行总结评估后面向全市推广，按照“全

面覆盖、分类实施、自愿参加”的原则，鼓励符合条件的建设单

位、测绘单位参与试点工作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
第五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相关部

门建立工作机制、制定技术指南、建设维护服务平台，开展测绘

单位资质、信用监管、质量监督检查，并组织开展宣传培训等工

作。

第六条 区规划自然资源分局及住房城乡建设委按照相应

职责，负责选取典型案例，组织建设单位、测绘单位落实辖区内

的具体工作，总结形成试点经验。

第七条 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应由其负责的测绘事项，委托符

合条件的测绘单位完成测绘事项，并承担相应的测绘服务费用，

对工程建设项目负首要责任。

第八条 测绘单位按照国家、行业和本市有关技术规程要求

和合同约定开展测绘作业，对测绘成果质量负责，承担因测绘成

果质量问题产生的相应责任。

第三章 测绘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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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试点将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阶段原有竣工测量、

房产面积实测绘和权籍调查 3 个测绘事项整合为竣工及不动产

综合测绘 1 个测绘事项（期间，可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
革要求适时调整）。

第十条 测绘市场按照“非禁即入”原则，对所有依法取得

测绘资质的单位开放，凡符合以下条件的测绘单位或联合体均可

承担本市“多测合一”工作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的企、事业单位或两个（含）以上法人

单位组成的联合体；

（二）依法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。

（三）测绘单位应从事与其测绘资质登记范围和作业限额相

对应的测绘活动。

第十一条 从事“多测合一”业务的测绘单位，应采用本

市规定的相应测绘基准、测绘系统和依法建设的地方独立坐标

系统，执行国家、本市相关测绘技术标准和规定。

第十二条 “多测合一”测绘事项的具体组织实施和技术

要求按《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

执行。

第四章 成果共享与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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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委托测绘单位通过“多测合一”服务平

台提交测绘成果，应对报审的测绘成果报告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

责，不得有造假、篡改成果或指使测绘单位进行违规作业等情况

发生，造成损害性后果的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市区相关部门可根据权限

进行调阅，服务于各阶段审批、验收、交易管理和不动产登记。

第十五条 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保密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、市住房城乡建

设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
